	区（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审查）意见：

榕仓环评〔2025〕5号

福建华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报送的《药物检测实验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2条等规定，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一、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同意福建华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在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金达路33号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4号楼B座305室进行药物检测实验室建设项目建设。
二、项目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实验室设备应合理布局，真空泵、超声波清洗器、干燥箱、风机等高噪声设备应采取有效的隔声、减震、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2、实验第二、三道仪器清洗废水应集中收集并经中和预处理后连同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排放标准。

3、项目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应经通风橱收集并经治理达标后引至高空排放，排气筒高度≥15m，废气污染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标准，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2-2019）中表A.1的特别排放限值。
4、应做好固体废物的分类处置工作，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性固废应尽量回收利用；生活垃圾应集中收集袋装处理、定点堆放，并及时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危险废物应集中收集规范贮存并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置。
三、总量控制：VOCs≤0.0024t/a。

四、我局委托福州市仓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开展项目环保“三同时”监督监察和竣工环保验收后的日常环保监督管理工作。               

                                                     （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